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6-05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2016年8月18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

知已于2016年8月1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

到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监事会选

举贾滢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贾滢澜女士的简历附后。

备查文件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8月19日

监事会主席简历：

贾滢澜，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41岁，硕士研究生。 历任上海海

得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物流部经理、海得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物流部经理、海得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销售部经理助理， 现任海得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销售

部经理、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贾滢澜女士持有公司股票3,000股，与公司其他董、监事、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60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8月17日，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旗滨” ，持股数为87,3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89%）通知：福

建旗滨将所持有本公司21,94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6%)

办理了质押,并于2016年8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上述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公告日，福建旗滨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77,

477.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94%。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6-035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2015年11月17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

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办理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6】1155号），宁波富达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6富达债，已于2016年8月18

日成功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实际发行规模人民币7.5亿元，票面

利率为3.85%，本期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5年，第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海航创新 公告编号：临

2016-105

900955

海创

B

股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7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39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11次会议，于2016年8月10日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公司注册地址所在酒店进行了更

名，同意对公司注册地址进行变更，同时对公司章程的相应内容进行修改（详见公告：临

2016-079、临2016-080、临2016-097）。

2016年8月17日，经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复，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对公司注册地址进行了变更。 公司注册地址由“海南省三亚市天

涯区三亚湾路228号三亚财富海湾大酒店内” 变更为“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228

号三亚湾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

工商登记变更后，公司注册地址等登记信息如下：

名 称：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 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228号三亚湾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法定代表人：郭亚军

注册资本：拾叁亿零叁佰伍拾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01月14日

营业期限：1999年01月1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旅游投资（禁止外商投资的除外）及管理；旅游景点综合经营管理，酒店管

理，游艇销售、展览；受所投资企业委托，为其提供投资经营决策，营销策划，会展、会务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体育活动组织策划；节能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编号：临

2016

—

037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竞得上海市地块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6年8月17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建发房产” ） 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上海兴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组成联合体， 通过公开竞拍方式成功竞得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

N12-1101单元06-01地块。

该宗地块位于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具体四至为：东至富长路，南至联谊路，西

至共宝路，北至联汇路。

该宗地块成交总价为67.90亿元人民币，总土地面积为70,210.40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为126,378.72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普通商品房， 出让年限为70

年。该宗地内中小套型住宅建筑面积不得低于该地块住宅总建筑面积的60%，

配建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应占该宗地规划住宅总建筑面积的5%以上（配建保

障性住房按规定无偿移交给宝山区住房保障机构或者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

构）。

建发房产拥有该宗地块37.5%权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拥有37.5%权益；上海兴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系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拥有25%权益。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

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68� �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2016-054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8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路8号，国电南自（浦

口）高新科技园1号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323,4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25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凤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刘传柱、王辉、刘雷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徐磊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王茹女士出席会议并向全体股东汇报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71,692 99.9846 51,800 0.015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71,692 99.9846 51,800 0.015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接受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委托贷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94,970 99.7280 51,800 0.272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29,692 99.9722 93,800 0.027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18,994,970 99.7280 51,800 0.2720 0 0.0000

2

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

18,994,970 99.7280 51,800 0.2720 0 0.0000

3

关于接受中国华电集团公

司委托贷款展期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18,994,970 99.7280 51,800 0.2720 0 0.0000

4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议案

18,952,970 99.5075 93,800 0.492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3———审议《关于接受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委托贷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

公司控股股东即关联法人股东———国家电力公司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回避表决即

319,276,722�股股份未计入该项有效表决票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艳红女士、单正刚先生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股东资格审查、议案表决及计票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9日

股票简称：永辉超市 股票代码：

601933

公告编号：临

-2016-46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318号文核准，公司向江苏京东邦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牛奶有限公司和张轩松四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35,389,892股，发行价格为4.425元/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6,351,600,272.10元，扣除证券承销费人民币10,000,000.00元后，汇入

公司银行账户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41,600,272.10元。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16）第351ZA0030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资金已全部到

位。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上述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 ）分别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华林支行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

协议》” ）。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行 开户单位 银行账号 账户金额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市鼓楼支行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422172535600 411,266.09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林支行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79840188000022553 126,968.49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金山支行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698075572 95,925.45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

户仅用于公司连锁超市门店项目、生鲜冷链物流系统发展项目、福州南通物流配送中心建

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储，并及

时通知中金公司。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中金公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2、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

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中金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金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银行应当配合中金公司的调查与查询。中金公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

查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授权中金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程超（身份证号码为：330**************8）、

刘紫涵（身份证号码为：210**************6）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中金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

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10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中金公司。

6、 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中金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中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金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三方监管协议》第十二条

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三方监管协议》

的效力。

8、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金公

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中金公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三方监管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中金公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三方监管协议》的，应当

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金公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

起失效。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6-075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6年8月18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11：

30，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下午15：00至2016年8月18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珠海情侣南路278号4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黄志华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3,649,79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6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236,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8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1,413,72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7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港兴公司推进珠海横琴新区燃气管道建设相关业务的关联交易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0,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4500％；反对859,52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55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0,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4500％；反对859,52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5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汇通物流与高栏国码开展集装箱内拖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2.0662％；反对859,52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5500％；弃权1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8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30,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0662％；反对859,52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500％；弃权1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朝蓬、乔守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6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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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公告编号：

2016-056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8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11号华远企业中心11号

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38,324,2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秋

艳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唐军先生、闫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高海英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全亮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控股子公

司销售北京华中心商品房及产权车位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646,292 99.94 153,220 0.05 30,000 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向北京市华远集团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控股子

公司销售北京华中心商品房

及产权车位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5,303,292 96.66 153,220 2.79 30,000 0.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在议案1的表决中，关联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华远浩利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冬松律师、曹亚娟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29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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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8月17日-2016年8月1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

8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15:00至2016年8

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兰州市庆阳路219号金运大厦22层本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世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5人，代表股份

56,729,96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5384％。 其中：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不含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37名，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1,283,4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909%。 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股份55,446,52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8475％；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7人，代表股份1,283,44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6909％。

2、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本次股东大会聘请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符晓渊律师、郭栋律师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关于公司在兰州银

行德隆支行申请2.5亿元贷款及担保授信额度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5,593,4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966％；反对1,

136,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参与表决情况：同意

16,046,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855％；反对1,136,54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符晓渊 郭栋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六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问律意字（

2016

）第

004

号

致：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受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委托，指派

符晓渊、郭栋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的 2016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公司已保证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以及所作的陈述与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

有效的。 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准则、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 8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通知》” ），并于2016年8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一项提案的内

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6年8月18日下午 2:30�在甘肃省兰州市庆阳路219号金运大厦

22层本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

一致。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世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8月18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16年8月17日15:00至2016年8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与公告中通知的时间一

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十五日做出公告，因此，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二） 经审查确认，公司股份总数为185,766,000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6,729,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384%，其中：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不

含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37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有1,283,44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6909%。 具体如下：

（三）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名，为 2016年8

月10�日 15:00�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5,446,5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8475%。

（四）

（五）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公告的网络投

票时间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37名，为 2016年 8月10日 15:00�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

283,4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909%。

（六）

（七） 此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现任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

（八）（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九）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人于 2016�年 8月3日发

出《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十）

（十一）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十二）

（十三）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事项与公告中所载事项一致，未出现

修改议案及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列明事项进行了现

场投票表决，并经股东代表、监事及工作人员监票、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三）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具

体如下：

审议《关于公司在兰州银行德隆支行申请2.5亿贷款及担保授信额度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参加表决的股东（含网络投票）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6,729,967股，其中：同意此议案的有55,593,4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66%；反对此议案的有1,136,5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表决结果中，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参加

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7,182,595股，其 中：同意此议案的有16,046,

05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3.3855%;反对此议案的有1,136,

54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6145%;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关于公司在兰州银行德隆支行申请2.5亿贷款及担保授信额度的议案》获得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和纪录员签字。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同意本意

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见证机构：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_____________

二○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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